
彰化縣北斗地政事務所到府收件服務申請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申請人  身分證字號  

是否未檢附印鑑證明需

一併申請核對身份服務 

□ 是       

□ 否 
案件登記事由  

登記案件收件字號 

(本項由本所填寫) 
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 第            號 

預約日期與時間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
上 

下  午       時      分 

連絡 

電話 
住宅  

行動 

電話 
 

e-mail        

申請服 

務地址 

     彰化縣       鄉(鎮)        
里

村       鄰 

      路街     段     巷     弄     號    

 

到府 

服務 

事由 

□ 傷病確實無法外出或不能行走者 

□ 年邁確實不能行走者 

□ 嚴重身心障礙者，確實無法外出或不能行走者 

□ 其他正當理由： 

附繳 

證件 

□ 里﹝鄰﹞長證明       □ 醫生證明    

□ 其他： 

 

備 

註 

1.本項服務僅適用於本人相關案件，其意識且表達能力清楚並居住於   

本所轄區內(北斗鎮、田尾鄉、溪州鄉、埤頭鄉)之民眾。 

2.申請人於填妥本申請書後，可以線上填寫送出、郵寄、或電子郵件

(nf211@ms1.gsn.gov.tw)方式寄送，另外申請人需將登記案件申請

書表及附件資料以郵寄方式寄至本所。 

3.本所於收到本項申請書與登記案件後，負責之承辦員將會儘速與申

請人聯繫，確認有關細節，以利本項服務之順利完成，民眾若有辦

理情形等相關疑義，歡迎來電洽詢 04-8882034＃106。 



 


